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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验收项目概况 

建设  
项目  

项目名称 寿光东城医院新建DSA装置应用项目 

项目性质 新建 建设地点 
寿光市圣城街以北永乐路以东洛城
街以南，门诊医技综合楼四楼西北侧 

建设  
单位  

单位名称 寿光东城医院 

建设地点 寿光市圣城街以北永乐路以东洛城街以南 

法人代表 袁景亮 邮政编码 262700 

联系人 张旭 联系电话 18353688360 

项目建设时间 2013年7月 
项目建成投入 
使用时间 

2018 年 12 月 

寿光东城医院新建DSA装置应用项目 

环境影响
报告表 

编制单位 
山东海美侬项目咨

询有限公司 
完成时间 2018 年 8 月 

审批部门 
原潍坊市环境保护

局 
批复时间 2018 年 11 月 30 日 

验收 
检测 

验收监测单
位 

潍坊益生检测评价有
限公司 

监测时间 2019 年 4 月 13 日 

项目投资 项目总投资 497 万元 环保投资 40 万元 

应用 
类型 

射线 
装置 DSA 1 台 Ⅱ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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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寿光东城医院位于寿光市圣城街以北永乐路以东洛城街以南，寿光东城医院开工

建设于 2013 年 7 月，医院总占地面积约 130 亩，规划总建筑面积约 17.7 万 m2，投资

6 亿元，设计床位 1700 张，总停车位 1500 个，分三期完成。一期主要建设门诊医技

综合楼、病房楼（A 座）及附属用房，投资 3.5 亿元，总建筑面积约 7.6 万 m2，设计

床位 500 张。 

2018 年 8 月，山东海美侬项目咨询有限公司编制了《寿光东城医院新建 DSA 装

置应用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2018 年 11 月 30 日，原潍坊市环境保护局以潍环辐

表审（2018）028 号作了审批意见； 

寿光东城医院于 2019 年 4 月 2 日取得了潍坊市生态环境局颁发的辐射安全许可

证，鲁环辐证﹝07807﹞，许可种类和范围：准予从事使用Ⅱ类、Ⅲ类射线装置。有

效期至 2024 年 4 月 1 日。 

2019 年 4 月，寿光东城医院委托潍坊益生检测评价有限公司对寿光东城医院 1

台 DSA 进行验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国务院关于修改<建设

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的决定》、《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等法

律、法规要求，受寿光东城医院的委托，潍坊益生检测评价有限公司对该验收项目

进行前期资料收集及现场勘探，确定该项目符合验收条件，编制验收监测方案，本

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13 日对该项目进行了现场验收监测，并编制完成了《寿光东城

医院新建 DSA 装置应用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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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验收监测依据 
2.1 相关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9号，2015年1月1日； 

2．《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24号，2018年12月2

9日；  

3．《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6号，2003年10月

1日； 

4.《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评[2017]4号，2017 年 11 月 20

日； 

5.《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污染影响类》，生态环境部公告，2018年第9

号，2018.5.15； 

6．《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682号，2017年10月1日施行； 

7．《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国务院令第449号，2005年9月14日

发布，2019年3月2日修订； 

8．关于发布《射线装置分类》的公告，环境保护部，2017年第66号，2017年12月5日； 

9．《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许可管理办法》，环境保护部令第3号，2008年12月

6日发布，2017年12月12日修订； 

10．《突发环境事件信息报告办法》环境保护部令第17号，2011年5月1日； 

11．《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管理办法》，环境保护部令第18号，2011年

5月1日； 

12．《关于建立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辐射事故分级处理和报告制度的通知》，国家

环境保护总局环发[2006]145号，2006年9月26日； 

13.《山东省辐射污染防治条例》，山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37号， 

2014年5月1日； 

14.《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管理办法》卫生部令第 55 号，2007 年 11 月 1 日； 

2.2 验收技术标准 

1.《环境地表 γ 辐射剂量率测定规范》（GB/T14583-1993）； 

2.《辐射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 61-2001）； 

3.《职业性外照射个人监测规范》（GBZ128-2016）； 

4.《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18871-2002）； 

5.《医用 X 射线诊断放射防护要求》（GBZ130-2013）； 

6.《辐射防护手册》第一分册《辐射源与屏蔽》（李德平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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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辐射防护手册》第三分册《辐射安全》（李德平主编）。 

2.3 项目资料 

1.《寿光东城医院新建 DSA 装置应用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山东海美侬项目咨询有

限公司，2018 年 8 月； 

2.《寿光东城医院新建 DSA 装置应用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审批意见，潍环辐表审

（2018）028 号，2018 年 11 月 30 日； 

3.《寿光东城医院新建 DSA 装置应用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委托书》； 

4.《山东省环境天然放射性水平调查研究报告》（山东省环境监测中心站），198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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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项目建设情况 

3.1 项目地理位置及平面位置 

寿光东城医院位于寿光市圣城街以北永乐路以东洛城街以南，地理位置见图

3-1。医院平面布局位置见图 3-2。 

3.2 核技术利用现状 

该项目环评规模为 2 台 DSA，环评规模详见表 3-1；验收规模为 1 台 DSA；

环评时与验收时比，仪器数量发生变化，具体变化情况见 P15 中“3.5 项目实际建

成情况和环评内容的差异”。环评规模详见表 3-1，验收具体情况详见表 3-2。 
表 3-1 环评规模一览表 

表 3-2 验收规模一览表 
 

序

号 
名称 规格型号 类别 主要参数 数量 所在场所 备注 

1 DSA 装置 AlluraCenter Ⅱ 
125kV/100

0mA 1 台 

门诊医技

综合楼 
四楼西北

侧 DSA 
介入室

（一） 

已购 

2 DSA 装置 型号未定 Ⅱ 
150kV/125

0mA 
1 台 

门诊医技

综合楼 
四楼西北

侧 DSA 
介入室

（二） 

拟购 

序

号 
名称 规格型号 类别 主要参数 数量 所在场所 备注 

1 DSA 装置 AlluraCenter Ⅱ 
125kV/100

0mA 
1 台 

门诊医技

综合楼 
四楼西北

侧 DSA 
介入室

（一） 

已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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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寿光东城医院地理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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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寿光东城医院平面布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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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各射线装置机房辐射防护情况 

根据寿光东城医院提供的相关文件和实际调查可知，辐射屏蔽情况为： 

3.3.1 DSA 机房辐射屏蔽与安全防护 

本项目涉及建设 1 座 DSA 治疗室，为 DSA 介入室(一)，其中介入室(一)东

西净长 6.88m、南北净宽 7.30m、净高 3.50m，机房有效使用面积 50.22m2，DSA

装置于室内东西方向放置，靶点位于东侧，DSA 介入室(一)位于门诊医技综合楼

四楼西北侧，机房三楼为闲置房间（以后将用作彩超室），楼上无建筑物。详细

平面布置情况见图 3-7。 

a.本项目 DSA 治疗室采用实体屏蔽措施，其屏蔽措施为：四周墙体采用

240mm 红砖+30mm 钡水泥结构，室顶、地板采用 150mm 混凝土+30mm 钡水泥

结构，本项目中，介入室(一)设有患者通道门、医护人员门各 1 个，各防护门设

计铅当量为 4.0mmPb；铅玻璃观察窗防护设计铅当量为 4.8mmPb。具体屏蔽参

数见表 3-3。 
                  表 3-3  DSA 治疗室屏蔽参数一览表 

序号 项 目 屏蔽参数情况 铅当量 

1 四周墙体 240mm 红砖+30mm 钡水泥 3.32mmPb 

2 室顶、地板 150mm 混凝土+30mm 钡水泥 2.98mmPb 

3 大防护门（1 个） 1700mm×2200mm，铅钢结构 4.0mmPb 

4 小防护门（2 个） 1000mm×2100mm，铅钢结构 4.0mmPb 

5 观察窗 2000mm×1200mm，铅玻璃结构 4.8mmPb 

b.门灯联动装置及警示装置 

该项目 DSA 治疗室内均设置观察窗和双向对讲装置，便于进行监视观察和

通话；DSA 治疗室均设置两个紧急停机按钮，分别位于设备和控制台；机房门

外均有电离辐射警告标志和醒目的工作状态指示灯，且工作状态指示灯和与机房

相通的门能有效联动；DSA 机房门设有闭门装置。机房内布局合理，无与设备

诊断工作无关的杂物。 

c.通风系统 

医院各 DSA 机房均设置有动力排风系统，各 DSA 治疗室排风口与楼内排风

管道相连，运行期间产生的有害气体由通风管道送至楼顶排放，排放口高于楼顶

屋脊。通过室内通风设施运行，可明显降低有害气体浓度，符合《医用 X 射线

诊断放射防护要求》（GBZ130-2013）第 5.6 款的规定，不会对周围环境和周围

人员造成影响。介入室（一）现场照片见图 3-3 至图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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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介入室（一）DSA 机房门感应装置    图 3-4 介入室（一）DSA 治疗室急停按钮 

                

图 3-5 介入室（一）机房门指示灯及电离警示标识   图 3-6 介入室（一）机房门闭门装置 

 

图 3-7 介入室（一）排风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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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8 介入室（一）平面布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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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主要污染物和污染途径 

（1）DSA 

a、X 射线 

DSA 装置开机后产生 X 射线，对周围环境产生辐射影响，关机后 X 射线随之消

失。 

b、放射性废物 

DSA 装置运行过程不产生放射性固体废物、废水和废气。 

c、非放射性污染因素分析 

DSA 装置运行中可能产生非放射性有害气体 NO2 和 O3 等。空气在 X 射线的辐

射下，空气吸收辐射能量并通过电离作用产生少量 NO2 和 O3。它们是具有刺激性作

用的非放射性有害气体，医院各 DSA 机房均设置有动力排风系统，可保持各装置机

房良好通风，最大限度降低有害气体的浓度，不会对周围环境和周围人员造成影响。 

因此本次验收检测项目为 X-γ 辐射剂量率。 

3.5 项目实际建成情况和环评内容的差异 

通过现场检查，本期验收设备中为 1 台 AlluraCenter DSA，环评规模为 2 台 DSA。

本期项目其它建设内容、建设地点、工作方式、使用的地点以及工作流程、污染物产

生的种类、采取的污染治理措施均与环评及批复中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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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环评及环评批复要求落实情况 

表4-1 环境影响报告表一及批复与验收情况的对比 

环境影响报告表及批复  验收情况 

一、寿光东城医院位于寿光市圣城街
以北永乐路以东洛城街以南，辐射安全许可
证(鲁环辐证[07807])，准予使用Ⅱ类、Ⅲ类
射线装置。 

本项目内容为：在门诊医技综合楼 4 楼
西北侧建设两座 DSA 机房，主要包括 DSA
介入室、控制室及缓冲区等，新增 2 台 DSA
装置分别安装于介入室（一）、介入室（二）
内。 

一、寿光东城医院位于寿光市圣城街
以北永乐路以东洛城街以南，辐射安全许可
证(鲁环辐证[07807])，准予使用Ⅱ类、Ⅲ类
射线装置。 

本期验收主要内容为：在门诊医技综合
楼 4 楼西北侧建设两座 DSA 机房，主要包
括 DSA 介入室、控制室及缓冲区等，新增 1
台 DSA 装置安装于介入室（一）内。验收
时与环评时设备减少一台。 

二、

该项

目应

严格

落实

环境

影响

报告

表提

出的

辐射

安全

与防 

护措

施和

以下 

要求 

护措

施和

以下

要求 

(一) 严格执行辐射安全管理制
度 

1．落实射安全管理责任制，医
院法人代表为辐射安全工作第一责
任人，设立辐射安全与环境保护管
理机构，指定 1 名本科以上学历的
专职技术入员统一负责全院的辐射
安全管理工作，落实岗位职责；各
辐射工作场所应安排技术人员负责
各自的射安全管理工作。 

2．落实射线装置使用登记制
度，操作规程，辐射防护和安全保
卫制度、设备检修维护制度，培训
计划和监测方案等，建立辐射安全
管理档案。 

1.医院设立了辐射安全与环境保护工作领导
小组，负责射线装置的安全和防护工作。安
排了具有本科以上学历的专职技术人员负
责辐射安全管理工作，各工作场所均安排技
术人员负责各自的辐射工作。 
2. 制定了《放射诊疗安全防护管理制度》、

《医疗设备巡检、保养、维修制度》、《放

射人员培训制度》、《放射人员个人剂量计、

《放射人员工作证》管理办法》等。建立了

射线装置使用台账、射线装置维护、维修档

案等。并不断健全辐射安全管理档案。 

（二）加强辐射工作入员的辐
射安全和防护工作。 

1．认真落实培训计划，组织射
工作入员参加射安全培训和再培
训，经考核合格后持证上岗；考核
不合格的，不得从事辐射工作。 

2．按照《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
装置安全和防护管理办法》（部今
18 号）的要求，建立辐射工作人员
个人剂量档案，做到 1 人 1 档。辐
射工作人员应佩戴个人剂量计，每
3 个月进行 1 次个人剂量监测，安排
专人负责个人剂量档案和个人剂量
监测管理，发现个人制量监测结果
异常的，应当立即核实和调查，并
向环保部门报告。 

1.加强辐射工作人员的培训和再培训，
制定了《放射人员培训制度》，该科室共有
2 名辐射工作人员中，本项目 2 人均参加了
环保部门组织的辐射安全与防护培训，并取
得初级证书，证书在有效期内。 

2.严格按照《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
安全和防护管理办法》（环境保护部令第 18
号）的要求，为医院所有工作人员均佩戴个
人剂量计，且每 3 个月进行 1 次个人剂量监
测，工作人员所受照射剂量均符合标准限值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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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从事放射治疗或诊断时，应
采取有效辐射安全与防护措施。辐
射工作人员应严格按照射线装置操
作程序进行诊断，确定机房内工作
人员及病人家属均离开治疗室后，
才可开机，严格控制接受不必要的
受照剂量。 

3. 经现场核查，医院辐射工作人员在使
用 DSA 时，医护人员均穿戴铅衣，铅帽、铅
眼镜等个人防护用品，并在铅防护屏后工
作，医院工作人员从事放射治疗或诊断时，
采取了有效辐射安全与防护措施，严格控制
了接受不必要的受照剂量。 

（三）做好辐射工作场所的安
全和防护工作 

1．医院各辐射工作场所醒目
位置上应设置电离辐射警告标志，
标志应符合《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
源安全基本标准》（GB1871－2002
）的要求。 

2．机房应落实实体屏蔽，确
保机房墙体外表面及防护门外30cm
外剂量当量率不大于2.5μSv/h；
应落实门机联锁、工作状态指示灯
、安全监测与报警装置、紧急停机
开关等辐射安全与防护措施，按要
求设置动力排风系统，保持良好通
风。 

3．做好门-机联锁、工作状态
指示灯等安全与防护措施的推护，
维修，并建立维修、维护档案。 

4．制定并严格执行辐射环境
监计划，开展辐射环境监测，并向
环保部门上报监测数据。 

（三）做好辐射工作场所的安全和防
护工作 

1.医院各辐射工作场所醒目位置上设
置了电离辐射警告标志，且标志符合《电
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1
871－2002）的要求。 

 
2. 严格按照环境影响报告表提出的实体

屏蔽，DSA 机房采取了实体屏蔽，经检测，
机房墙体及防护门外表面 0.3m 处剂量当量
率均小于 2.5μSv/h。且设有门灯联锁、工作
状态指示灯、安全监测与报警装置、紧急停
机开关等辐射安全与防护措施，并按要求设
置了动力排风系统，保持良好通风。 

 
3.对医院辐射装置做好了门灯联锁、工作

状态指示灯及其他安全防护措施的维护和
维修，并建立了维修、维护档案。 

4.医院严格执行了辐射环境监测计划，
并根据计划向环保部门上报监测数据。 

 

（四）制定并定期完善射事故
应急预案，有计划地开展射事故应
急演练。若发生辐射事故，应及时
向环保、公安和卫计等部门报告 

（四）医院制定了应急预案，开展了辐
射事故应急演练并记录入档。目前，医院未
发生辐射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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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验收标准 

验收标准 
5.1《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基本安全标准》（GB18871-2002） 

（ ）职业照射1 和公众照射的年剂量限值 

根据《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18871-2002)的规定，工作人

员的职业照射和公众照射的有效剂量限值列入表5-1。 

表5- 工作人1 员职业照射和公众照射剂量限值 

职 业 工 作 人员 公    众 

身体器官 
年有效剂量 

或年当量剂量 
身体器官 

年有效剂量 

或年当量剂量 

全身均匀照射 ≤20mSv 全身均匀照射 ≤1mSv 

注：表中剂量限值不包括医疗照射和天然本底照射。 

①剂量限值 

应对任何工作人员的职业照射水平进行控制，使之不超过下述限值： 

a）由审管部门决定的连续 5年的年平均有效剂量（但不可做任何追溯性平均），

20mSv； 

b）任何一年中的有效剂量，50mSv； 

c)眼晶体的年当量剂量，150mSv； 

d）四肢（手和足）或皮肤的年当量剂量，500mSv。 

②陪护人员（慰问者）剂量限值 

③公众照射剂量限值 

a）年有效剂量，1mSv； 

b）特殊情况下，如果 5个连续年的年平均剂量不超过 1mSv，则某一单一年份的

有效剂量可提高到 5mSv。 

c）眼晶体的年当量剂量，15mSv； 

d）皮肤的年当量剂量，50mSv。 

5.2《医用 X射线诊断放射防护要求》（GBZ130-2013） 

（1）X射线设备在确保铅屏风和床侧铅挂帘等防护设施正常使用的情况下，按附

录B中B.1.2的要求，在透视防护区测试平面上的空气比释动能率应不大于400μGy/h

。 

（2）X射线设备机房（照射室）应充分考虑邻室（含楼上和楼下）及周围场所的

人员防护与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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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每台X射线机（不含移动式或便携式床旁摄影机与车载X射线机）应设有单

独的机房，机房应满足使用设备的空间要求。对新建、改建和扩建的X射线机房，其

最小有效使用面积，最小单边长度应不小于下表要求。 

表 5-2  射线设备机房（照射室）使用面积及单边长度X  

设备类型 机房内最小有效

使用面积 m2 

机房内最小单边

长度 m 
备注 

单管头 射线机 X b 20 3.5 - 

b 单管头、双管头或多管头 X 射线机的每个管球各安装在 1 个房间内。 

（4）X 射线设备机房屏蔽防护应满足如下要求 

①不同类型 X 射线设备机房的屏蔽防护应不小于下表要求。 

表 5-3 不同类型 射线设备机房的屏蔽防护铅当量厚度要求 X  

机房类型 
有用线束方向

铅当量 mm 

非有用线束方向铅

当量 mm 

备注 

 

介入 射线设备机房X  2 2 - 

②医用诊断 X 射线防护中不同铅当量屏蔽物质厚度的典型值参见附录 D。 

③应合理设置机房的门、窗和管线口位置，机房的门和窗应有其所在墙壁相同

的防护厚度。设于多层建筑中的机房（不含顶层）顶棚、地板（不含下方污建筑物

的）应满足相应照射方向的屏蔽厚度要求。 

④带有自屏蔽防护或X射线设备表面1m处辐射剂量水平不大于2.5μGy/h时，可

不使用带有屏蔽防护的机房。 

（5）在距机房屏蔽体外表面0.3m处，机房的辐射屏蔽防护，应满足下列要求： 

①具有透视功能的X射线机在透视条件下检测时，周围剂量当量率控制目标值应

不大于2.5μSv/h；测量时，X射线机连续出束时间应大于仪器响应时间。 

（6）机房应设有观察窗或摄像监控装置，其设置的位置应便于观察到患者和受

检者状态。 

（7）机房内布局要合理，应避免有用线束直接照射门、窗和管线口位置；不得

堆放与该设备诊断工作无关的杂物；机房应设置动力排风装置，并保持良好的通。 

（8）机房门外应有电离辐射警告标志、放射防护注意事项、醒目的工作状态指

示灯，灯箱处应设警示语句；机房门应有闭门装置，且工作状态指示灯和与机房相

通的门能有效联动。 

（9）患者和受检者不应在机房内候诊；非特殊情况，检查过程中陪检者不应滞

留在机房内。 

（10）每台X射线设备根据工作内容，现场应配备不少于表4-6基本种类要求的

工作人员、患者和受检者防护用品与辅助防护设施，其数量应满足开展工作需要，

对陪检者应至少配备铅防护衣；防护用品和辅助防护设施的铅当量应不低于0.25m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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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应为不同年龄儿童的不同检查，配备有保护相应组织和器官的防护用品，防护用

品和辅助防护设施的铅当量应不低于0.5mmPb。 

（11）设备机房防护设施应满足相应设备类型的防护要求。 

表 5-4 个人防护用品和辅助防护设施配置要求 

放射
检查类型 

工作人员 患者和受检者 备

注 

 
个人防护用品 辅助防护设施 个人防护用品 

辅助防护

设施 

介入放射

学操作 

铅橡胶围裙、铅

橡胶颈套、铅橡

胶帽子、铅防护

眼镜选配：铅橡

胶手套 

铅悬挂防护屏、

铅防护吊帘、床

侧防护帘、床侧

防护屏选配：移

动铅防护屏风 

铅橡胶性腺防护

围裙（方形）或

方巾、铅橡胶颈

套、铅橡胶帽子

、阴影屏蔽器具 

—— - 

5.3《职业性外照射个人监测规范》（GBZ128-2016） 

第 6.1 款 剂量评价一般原则 

第 6.1.1 款 对职业照射用年有效剂量评价，应符合 GB18871-2002 的 B1.1 的

规定。 

第 6.1.3 款 对职业照射受照剂量大于调查水平时，除记录个人监测的剂量结果

外，还应 

5.4 环境天然放射水平 

《山东省环境天然放射性水平调查研究报告》 （山东省环境监测中心站，1989

年）提供的潍坊市 γ 辐射空气吸收剂量率数据见表 5-5。 

表 5-5  潍坊市环境天然 γ 空气吸收剂量率（nGy/h） 

监测内容 范围 平均值 标准差 

原野 43.0～162.6 61.6 12.8 

道路 33.5～177.0 60.7 17.3 

室内 68.4～238.9 105.7 21.2 

注：摘自《山东省环境天然放射性水平调查研究报告》1989 年。 

5.5小结 

医院 DSA 装置依据《医用 X 射线诊断放射防护要求》（GBZ130-2013）标准中

提出的 2.5μSv/h 剂量当量率的控制目标值进行评价；职业照射和公众照射的年剂量

限值等参照《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18871-2002)标准进行评价分

析。 

本次评价以环评报告中提出的5.0mSv作为DSA职业工作人员的年管理剂量约束

值，以 0.25mSv 作为公众成员的年管理剂量约束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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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验收监测的结果及分析评价 

6.1  监测因子及依据 

监测项目的监测因子及依据见表 6-1。 

表 6-1 监测项目的监测因子及依据 

监测因子 检测依据 

X-γ 吸收剂量率 

《辐射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61-2001)； 

《环境地表 γ 辐射剂量率测定规范》

(GB/T14583-1993)； 

《 医 用  X 射 线 诊 断 放 射 防 护 要 求 》

(GBZ130-2013)； 

6.2  验收监测质量控制和质量保证 

潍坊益生检测评价有限公司已取得检测参数的资质认定，本次测量所用的仪器

性能参数均符合国家标准方法的要求，均有有效的国家计量部门检定的合格证书，

并有良好的日常质量控制程序。监测人员均经具有相应资质的部门培训，考核合格

持证上岗。数据分析及处理采用国家标准中相关的数据处理方法，按国家标准和监

测技术规范有关要求进行数据处理和填报，并按有关规定和要求进行三级审核。本

次验收监测所使用的仪器情况见表 6-2。 

表 6-2 监测项目的监测因子及检测设备 

监测项目  使用仪器 仪器检定情况 

X-γ 辐射剂量率 
BH3103B 型便携式 X-γ 剂量

率仪（049） 

山东计量科学研究院检

定，检定有效期至 2019 年 10

月 17 日 

6.3 验收检测工况 

2019年 4月 13日潍坊益生检测评价有限公司派出的检测人员在建设单位相关负

责人的陪同下，对 DSA 装置机房周围的辐射环境状况进行了监测。监测时选择设备

使用较大参数进行监测，设备运行参数见表 6-3。 

表 6-3 监测时 X 射线机检测参数一览表 

受检设备 

受检设备参数 监测参数 

最大管电压 最大管电流 
最大管电

压 

最大管电

流 

AIIuraCenter 125kV 1000mA 113kV 100mA 

从上表可以看出，验收监测工况，高于设备常用最大工况，可反映正常工况下

设备机房周围辐射剂量率。 

6.4 检测时间与环境条件 

检测时间：2019 年 4 月 13 日     检测时段：8:30～11：00； 

天气：阴  环境温度：30.2℃～30.6℃  环境湿度：46.7％～47.1％； 



  18

6.5 检测布点原则 

为掌握该医院辐射项目正常运行工况下周围辐射环境水平，对周围工作场所，

进行了现场检测和检查，根据现场条件和相关检测标准、规范的要求合理布点。

现场监测，X-γ辐射剂量率每个监测点读取10个测量值为一组，取其平均值，经

过仪器校准并扣除宇宙射线响应值后作为最终测量结果。 

6. 6 检测结果及分析 

寿光东城医院新建 DSA 装置应用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检测结果见下表 6-4。

检测布点示意图见图 6-1。表中 X-γ 辐射剂量率检测结果已扣除宇宙射线响应值

15nGy/h。 

表 6-4   AlluraCenter 型 DSA 周围透视状态 X-γ 辐射剂量率检测结果（nGy/h）  

检测点位 点位描述 
非工作状态 

透视状态 

（113kV 100mA） 

检测结果 检测结果 标准差 

A1 观察窗中心30cm 

85～145 

95 7.745 

A2       左上角30cm 93 7.483 

A3       左下角30cm 94 7.000 

A4       右上角30cm 94 8.306 

A5       右下角30cm 90 6.708 

A6 操作位 97 7.483 

A7 电缆孔 93 8.717 

A8 控制室机房门中心30cm 96 9.433 

A9             左上角30cm 96 9.433 

A10             左下角30cm 94 8.306 

A11             右上角30cm 95 10.000 

A12             右下角30cm 99 12.806 

A13 机房门中心30cm 170 10.246 

A14       左上角30cm 170 8.062 

A15       左下角30cm 181 9.165 

A16       右上角30cm 157 7.483 

A17       右下角30cm 335 21.447 

A18 机房北墙外偏西 30cm 96 9.433 

A19 中间30cm 106 7.000 

A20 偏东 30cm 101 9.165 

A21 北侧走廊 96 9.433 

A22 机房东墙外偏北 30cm 107 9.797 

A23 中间30cm 110 10.246 

A24 偏南 30cm 112 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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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5 东侧候诊区 104 11.357 

A26 DSA 机房内术者位胸部 2493 22.271 

A27 DSA 机房内术者位手部 273430 3209.397 

A28 DSA 机房楼下闲置房间内 101 9.165 

检测值范围 -- 90～273430 

表 6-5   AlluraCenter 型 DSA 周围拍片状态 X-γ 辐射剂量率检测结果（nGy/h）  

检测点位 点位描述 
非工作状态 

拍片状态 
（113kV 90mAs） 

检测结果 检测结果 标准差 

A1 观察窗中心30cm 

85～145 

105 -- 

A2       左上角30cm 115 -- 

A3       左下角30cm 95 -- 

A4       右上角30cm 115 -- 

A5       右下角30cm 95 -- 

A6 操作位 85 -- 

A7 电缆孔 95 -- 

A8 控制室机房门中心30cm 105 -- 

A9             左上角30cm 115 -- 

A10             左下角30cm 95 -- 

A11             右上角30cm 85 -- 

A12             右下角30cm 95 -- 

A13 机房门中心30cm 225 -- 

A14       左上角30cm 155 -- 

A15       左下角30cm 205 -- 

A16       右上角30cm 145 -- 

A17       右下角30cm 525 -- 

A18 机房北墙外偏西 30cm 115 -- 

A19 中间30cm 105 -- 

A20 偏东 30cm 95 -- 

A21 北侧走廊 85 -- 

A22 机房东墙外偏北 30cm 115 -- 

A23 中间30cm 125 -- 

A24 偏南 30cm 105 -- 

A25 东侧候诊区 95 -- 

A26 DSA 机房内术者位胸部 2125 -- 

A27 DSA 机房内术者位手部 247456 -- 

A28 DSA 机房楼下闲置房间内 95 -- 

检测值范围 —— 85～247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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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6-4、表 6-5 可知，非工作状态，Artist zee floor 型 DSA 机房周围环境

γ辐射剂量率范围为（85.0～145.0）nGy/h，处在该地区天然放射性本底水平范围

内；工作状态，机房周围环境X-γ辐射剂量率范围为（85～525）nGy/h，均低于《医

用 X 射线诊断放射防护要求》（GBZ130-2013）中要求的 2.5μSv/h 的剂量限值。 

 

 

 

 

 

 

 

 

 

 

 

                  图6-1 Artis Zee floor 型 DSA 布点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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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职业与公众受照剂量 

1.职业受照剂量 

因寿光东城医院2018年12月投入试运行，暂未收到个人剂量计检测报告,DSA介

入诊断时透视、摄0影状态下铅屏风后胸部最大照射剂量分别为2.493μGy/h、2.125

μGy/h，根据医院提供的材料，平均每例最大照射时间约20min（其中透视时间18mi

n，摄影时间2min）。经核实，职业人员根据实际手术需要进行分组操作，为控制医

护人员受照剂量，医院要求每名职业人员年参加介入手术不得超过800台，则职业人

员年最大照射时间为266.7h/a（透视时间240h/a、摄影时间26.7h/a）。公众居留因

子T=1，可估算飞利浦DSA公众人员年有效剂量约：H1=0.7×（240×2.493+26.7×2.

125）μGy×1=458.5μSv=0.46mSv，职业受照剂量低于环评报告中提出的5mSv的公

众成员年管理剂量约束值，低于《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18871

-2002）中规定的20mSv/a的剂量限值。 

2.公众受照剂量 

      计算射线产生的外照射人均年有效剂量计算公式： 

       H=0.7×Dr×T 

      式中：H---年有效剂量当量（Sv/a）； 

           0.7---吸收剂量对有效剂量当量的换算系数； 

           Dr-----X-γ辐射剂量率（Gy/h）； 

           T----年受照时间（h）。 

DSA机房周围最大的X-γ辐射剂量率为525nGy/h，根据医院提供的材料，DSA年

照射时间约为270h，公众居留因子T=1/4，可估算飞利浦DSA公众人员年有效剂量约

：H2=0.7×0.525μGy/h×270h×1/4≈24.81μSv≈0.025mSv，公众年有效剂量低于环评报

告中提出的0.25mSv的公众成员年管理剂量约束值，低于《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

全基本标准》（GB18871-2002）中规定的1mSv/a的剂量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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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环保检查结果 

环境管理和安全防护检查 

根据《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国务院令第449号）、《放

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许可管理办法》（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令第3号）、《建设

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评[2017]4号）及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的

要求，放射源和射线装置使用单位应落实环评文件及环评批复中要求的各项管理制

度和安全防护措施。对医院的辐射环境管理和安全防护措施进行了检查。 

（一）组织机构 

寿光东城医院明确法人代表为辐射安全工作第一责任人，成立了辐射安全管理

领导小组，有专职管理人员。 

（二）安全管理制度 

寿光东城医院制定了安全防护管理制度。 

1.工作制度。制定了《放射诊疗安全防护管理制度》、《放射人员与患者遭受

意外射线损伤的医学应急处理程序》、《医疗设备巡检、保养、维修制度》、《放

射人员培训制度》、《放射人员个人剂量计、《放射人员工作证管理办法》管理办

法等。 

2.操作规程。制定了《落地式飞利浦DSA操作常规》等。 

3.应急程序。制定了《放射（辐射）安全事件应急预案》，并进行了演练。 

4.人员培训。制定了《放射人员培训制度》，该项目涉及的2名辐射工作人员，

均参加了环保部门组织的辐射安全与防护培训，并取得初级证书，证书在有效期内

。 

5.监测方案。并执行，且每年委托有资质单位对医院辐射环境进行 1 次年度监

测。 

6.个人剂量管理。为全部辐射工作人员配备了个人剂量计，并按季度委托有资质

单位进行了个人剂量检测，因运行时间短，现未出具检测报告。 

（三）安全及防护情况 

医院配置的辐射防护用品和辐射监测仪器，见表8-1。 

表 8-1 主要辐射防护用品和辐射监测仪器设备表 

设备名称 型号 数量 

辐射巡测仪 XH-2020 1 

防护服 / 5 套 

铅屏风 / 2 

铅裤头 / 5 

铅方巾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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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验收检测调查结论 

结 论 

按照国家有关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该项目进行了环境影响评价，履行了建设项

目环境影响审批手续。需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

同时投入使用。 

9.1 项目基本概况 

寿光东城医院位于寿光市圣城街以北永乐路以东洛城街以南。本项目为 1 台 DSA

装置，验收情况详见表 3-2。 

9.2 现场检查结果 

（1）医院设立了辐射安全与环境保护工作领导小组，签订了安全工作责任书，

负责射线装置的安全和防护工作。各工作场所均安排技术人员负责各自的辐射工作。 

（2）制定了《放射诊疗安全防护管理制度》、《医疗设备巡检、保养、维修制

度》、《放射人员培训制度》、《放射人员个人剂量计、《放射人员工作证》管理

办法》等。建立了射线装置维护、维修档案等。 

（3）制定了应急预案，并进行了急演练且进行了记录。 

（4）人员培训。制定了《放射人员培训制度》，该项目涉及的 2 名辐射工作人

员，均参加了环保部门组织的辐射安全与防护培训，并取得初级证书，证书在有效期

内。 

（5）辐射工作人员均配备个人剂量计，工作过程中均携带了个人剂量计，每季

度对辐射工作人员进行个人剂量检测，建立了个人剂量档案。 

（6）辐射工作场所门口贴有“当心电离辐射”警告标志和中文警示说明，DSA

各机房门灯联锁装置和工作状态指示灯使用正常，DSA 机房装有视频监控和急停按

钮，工作过程保持通风，且满足标准要求。 

（7）辐射工作场所配有防护服、铅屏风等辐射防护用品，共配备 1 台辐射巡检

仪。 

（8）因项目投入运行时间短，暂未进行年度评估报告。 

9.3 现场检测结果 

工作状态下，DSA 机房周围环境 X-γ辐射剂量率范围为（85～525）nGy/h，均

低于《医用 X 射线诊断放射防护要求》（GBZ130-2013）中要求的 2.5μSv/h 的剂量

率控制值。 

9.4 职业与公众受照结果 

经估算，辐射工作人员个人累积剂量监测结果均低于《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

全基本标准》（GB18871-2002）中规定职业人员 20mSv/a 的剂量限值，也低于环评

报告中提出的 5 mSv/a 的年管理剂量约束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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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估算公众年有效剂量满足《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

（GB18871-2002）中规定的 1mSv/a 的剂量限值要求，也低于环评报告中提出的

0.25mSv 的公众成员年管理剂量约束值。 

9.5 验收结论 

综上所述，本项目的建设符合环境影响报告表及批复的要求，完成了辐射防护及

环保设施的建设，并制定了相应的辐射安全管理制度及事故应急预案，从辐射环境保

护角度论证，具备竣工验收条件。 

 

 

 

 

 

 

 

 

 

 

 

 

 

 

 

 

 

 

 

 

 

 

 

 

 

 

 



 

10、附件 

附件 1 

 

 



 

 

 附件 2 

 



 

 

 

 



 

 



 

 



 

 



 

 

 



 

 



 

 



 

 

附件 3 



 

 

 

 

 



 

 

附件 4



 

 



 

 



 

 



 

 



 

 

 

 
 



 

 

附件 5 



 

 

 

 



 

 

 

 



 

 

 



 

 

 



 

 

 



 

 

 



 

 



 

 

 

 



 

 

附件 6 

 



 

 

 



 

 

 



 

 



 

 

 
附件 7  


